附件1

推进爱国卫生专项行动重点任务清单

	序号
	目标任务
	责任单位

	1
	裸露垃圾全消除行动
	城乡建成区无裸露垃圾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；州文化和旅游局、州水利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2
	
	交通沿线无裸露垃圾
	州交通运输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3
	
	推进村庄清洁行动，村内户外道路、公共活动场所、沟渠水塘等无裸露垃圾
	州农业农村局牵头；州财政局、州生态环境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水利局、州卫生健康委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4
	
	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，因地制宜开展生活垃圾治理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；州生态环境局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水利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5
	除四害专项行动


	通过除“四害”（除鼠、除蚊、除蝇、除蟑）专项行动，有效预防和控制自然疫源性疾病、虫媒传染病、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
	州卫生健康委牵头，州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6
	公共厕所全达标行动
	消除学校旱厕，大力推进学校卫生厕所标准化建设
	州教育体育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7
	
	全州城镇消除旱厕，城市新（改）建公共厕所全部达到二类标准，新（改）建旅游厕所达到A级以上标准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；州“厕所革命”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8
	
	行政村村委会至少有1座以上无害化卫生公共厕所
	州农业农村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9
	洗手设施全配套行动
	学校公共区域配置方便师生的洗手设施
	州教育体育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10
	
	城市公园、广场绿地等区域配置或提升洗手设施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；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州文化和旅游局、州卫生健康委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11
	
	医疗机构公共区域配置或提升洗手设施
	州卫生健康委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12
	
	集贸市场出入口等区域配置洗手设施，商场、餐厅等公共场所按需配置洗手设施
	州市场监管局牵头；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商务局、州文化和旅游局、州卫生健康委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13
	
	旅游景区配置或提升洗手设施
	州文化和旅游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14
	
	客运站、高速公路服务区、公路沿线加油站和城镇建成区加油站配置洗手设施
	州交通运输局牵头；州商务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15
	餐饮服务环境卫生全改善行动
	周边环境整洁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；州商务局、州卫生健康委、州市场监管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16
	
	就餐场所干净、后厨合规达标、仓储整齐安全、餐饮用具洁净、从业人员健康、配送过程规范
	州市场监管局牵头；州商务局、州卫生健康委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17
	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全覆盖行动
	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全覆盖
	州卫生健康委牵头；州教育体育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交通运输局、州商务局、州文化和旅游局、州市场监管局、州政务服务管理局、芒市机场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18
	
	机场候机楼、客运站、高速公路

服务区、A级以上旅游景区、三星级以上宾馆、商场、电影院、学校等场所卫生管理全达标
	州卫生健康委牵头；州教育体育局、州交通运输局、州商务局、州文化和旅游局、州政务服务管理局、芒市机场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19
	农贸市场环境卫生全提升行动

	开展农贸市场环境卫生整治，彻底改变

“脏、乱、差”现状
	州市场监管局牵头；州农业农村局、州商务局、州卫生健康委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20
	
	严格规范活禽交易
	州农业农村局、州市场监管局牵头；州商务局、州卫生健康委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21
	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全参与行动
	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明显提升
	州卫生健康委牵头；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22
	
	开展云南健康文明新风尚推进活动
	州卫生健康委、州文明办牵头；州委州直机关工委、州教育体育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交通运输局、州水利局、州商务局、州文化和旅游局、州市场监管局、州广电局、州林草局、州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州政府新闻办、州总工会、团州委、州妇联、瑞丽海关、畹町海关、芒市海关、盈江海关、章凤海关、州邮政管理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23
	全州卫生

城镇创建
	全州5个县市达到国家卫生县城（城市）标准
	州卫生健康委牵头；州生态环境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市场监管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
